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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受地理条件和气候状况影响，我国的渤海及黄海北部等北方海域每年冬季都

会出现海水结冰现象。海冰不仅可以破坏各种海上设施，还会封锁港口和航道、

毁坏船只，并对渔业捕捞以及海水养殖等造成影响，是我国渤海及黄海北部等北

方海域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据统计，我国严重或比较严重的海冰灾害大致每 5

年左右发生一次，而局部海域几乎每年都有海冰灾害发生，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多

次严重的海冰灾害并造成重大损失。

开展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有助于指导结冰海区沿岸各级政府制定和优

化调整海冰防灾减灾规划，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有效规避和转移海冰灾害风险，

以最大程度减轻区域海冰灾害造成的损失。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海冰灾害防御及其

研究工作，先后开展了包括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在内的大量工作，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各地区对海冰灾害风险的认识水平及理解程度不同，以及

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别，导致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对海冰灾

害风险评估的把握程度不同，从而导致风险评估和区划的结果应用性较差。编制

本标准，目的是规范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的内容及方法，从而促进海冰防灾

减灾工作步入科学化、标准化轨道。

针对海冰防灾减灾工作的实际需要，本标准在各类评估指标的选取中遵循

了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适用于各级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业务

化工作。本标准的编制将使我国今后的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工作更加科学

化、标准化和规范化，这不仅对我国今后的海冰防灾减灾业务工作具有重要的实

际应用价值，而且对于保障结冰海区及沿岸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结冰

海区及沿岸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及计划项目编号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第 4部分：海冰》（以下简称为《导则》）

的编制任务系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印发的《自然资源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自然资源（海洋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

然资办发［2018］26 号）进行的。其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810085-T，标准级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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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性海洋行业标准（HY/T），对口技术委员会为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283）。

（二）负责起草和参加起草单位

根据上述文件和项目申报书，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全面负责《导则》的

起草工作，山东省海洋预报台参加起草。此外，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原国

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也参加了部分内容的起草。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18 年 9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正式印发包括本《导则》在内的 2018 年自

然资源（海洋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同月，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成立

《导则》编制小组，明确任务分工；

2018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1 月，开展文献资料搜集和前期调研等工作；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4 月，开展相关专题研究，确定关键技术指标。同

时全面开展《导则》（草稿）起草工作；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10 月，继续起草《导则》（草稿），形成内部讨论

稿；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开展相关试验验证工作，并继续完善《导则》

（讨论稿）；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9 月，进一步对《导则》（讨论稿）进行修改完善，

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1 月，完成《导则》征求意见稿材料内部审查及修

改，并报海标委审查；根据海标委审查意见进一步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

形成《导则》（征求意见稿）终稿；

2020 年 12 月，通过信函将《导则》（征求意见稿）终稿发送至自然资源部

海洋预警监测司、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

海洋减灾中心、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大

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学系、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国家海洋

局烟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山东省海洋局海洋预警监测处、山东省海洋预报减

灾中心、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海洋预警监测处、国家海洋局秦皇岛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站、辽宁省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海洋预警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大连海洋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F%9E%E7%90%86%E5%B7%A5%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F%9E%E7%90%86%E5%B7%A5%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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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测中心站、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河北省水文工程地质勘察

院海洋地质环境研究所、东营市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潍坊市海洋发展研究院、滨

州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等共 20 家单位（涵盖对口业务部门、其他涉海有关部门、

地方海洋行政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导则》应用单位等相关单位）征

求意见。在规定的时间内，共有 18 个单位回函，2 个单位未有回函。其中，回

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为 8个，回复“无意见”的单位数为 10 个。与此同

时，由海标委通过自然资源标准化信息平台和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官方网站向

全社会公开进行了征求意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述两个平台没有收到任何意见

或建议。

2021 年 1 至 2 月，收集、归纳和整理反馈意见，逐条提出处理意见，并据

此对《导则》进行修改，形成《导则》送审稿（初稿）；

2021 年 3 月，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对《导则》进行了内部审查。根据

内审意见，编写组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导则》送审稿，并正式上报

海标委；

2021 年 4 月，根据海标委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2021 年 6 月，海标委组织专家对送审稿进行了技术审查。专家一致同意通

过审查。编写组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并提交海标委。

（四）主要起草人（姓名、单位）及分工

商 杰：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山东省海洋预报台，下同），项目总负

责人；

袁本坤：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负责调研、文献搜集、《导则》编制框

架制定和《导则》的执笔起草以及试验验证等工作；

黄 娟：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参与《导则》编制框架制定；

王 强：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组织协调并参与《导则》编制框架制定

和试验验证；

郭敬天：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参与《导则》编制框架制定；

郭可彩：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参与附录 B中各类技术方法的确定并参

与国家尺度的试验验证；

黎 舸：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参与附录 B中各类技术方法的确定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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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尺度的试验验证；

焦 艳：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参与起草并参与山东省的试验验证；

赵一丁：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参与起草并参与山东省的试验验证；

国志兴：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参与附录 C的起草。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本《导则》的编制坚持了规范性、适应性和协调性等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导则》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1.1-2020）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制，坚持了编制的规范性原则。

2、适应性原则

本《导则》编制过程中，广泛吸取广大同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对不同年重

现期的典型海冰灾害状况进行试评估，尽量使《导则》适用于不同的海冰灾害情

况。同时，将一些易于获取的海冰灾害承灾体指标纳入本《导则》的编制范围，

努力使《导则》具有可操作性和简便性，坚持了编制的适用性原则。

3、协调性原则

本《导则》的编制符合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相关行

业政策的要求，坚持了编制的协调性原则。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根据我国海冰防灾减灾工作的实际需求，确定《导则》的主要内容由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估和区划工作原则、工作程序、国家和省尺度

评估和区划工作内容以及成果与管理等组成。

1、评估和区划原则

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是一项社会化行为，其基础数据来自社会各界，而

评估和区划结果又反过来应用于社会。只有建立共同遵守的原则，才能保障评估

和区划的质量，使其正确、及时、全面地应用于社会。因此，《导则》明确提出

了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应遵循分尺度原则、可靠性原则、综合性原则以及因

地制宜原则等 4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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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和区划尺度分级

我国的海冰主要分布在渤海及黄海北部，且具有北部比南部重、东部比西部

重的地域特征。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结冰海区的海冰分布具有地域差异性，但也

存在总体的一致性。因此，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的分级既要考虑不同区域之

间海冰冰情存在差异这个客观事实，也要考虑便于应用等原则。

基于上述原因并结合我国海冰防灾减灾工作的实际情况，《导则》提出了海

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级别分为国家尺度和省（直辖市）尺度两级的要求。

3、各类评估指标规模划分

在划分承灾体指标规模时，原则上以密度（或比例）进行，这样可保证国家

和省（直辖市）两级尺度评估和区划的一致和统一。

4、评估单元选取

考虑到便于各类评估指标尤其是经济活动（承灾体）指标基础数据的获取以

及历史冰情具体状况，本导则明确，国家尺度的评估和区划的沿岸海域原则上以

地（市）级行政区域岸段为基本评估单元进行评估；海上以辽东湾北部、辽东湾

南部、渤海湾北部、渤海湾西部、渤海湾南部及黄河三角洲、渤海中部以及莱州

湾东部等 7个基本评估单元进行评估。省（直辖市）尺度的评估和区划沿岸海域

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域岸段为基本评估单元进行评估，而海上则不予评估。

5、评估和区划方法

尽管对自然灾害风险概念的界定相对明确，但是其评估却受到数据可获取

性，实际评估人员对风险的认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造成不同区域进行自然灾害

风险评估的方法和结果不同。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和文献，目前相对通行的做法是

对某一区域发生自然灾害并造成不同程度损失的可能性的描述，按照灾害风险的

定义，从致灾因子危险性和承灾体脆弱性两个方面建立评估模型。

因此，在进行海冰灾害风险评估时，应当在建立评估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海冰

灾变分析、易灾性分析及防灾能力分析，即对海冰自身的自然属性及结冰海区的

社会经济属性和防御能力等方面的进行全面分析，得出（定量或半定量的）评估

结果，在此基础上进行风险区划。

基于上述理论依据，《导则》给出了海冰灾害风险致灾因子的权重评估方法

和通过综合分析进行宏观分区的区划方法。其中，经济社会活动（承灾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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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即附录 B中表 B.1）的和海冰灾害风险综合评估体系（即附录 B中表

B.2）等的相关权重值均采用专家打分法予以确定。

专家打分法通常适用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采用其他方法难以进行定量分

析的情况下对某种因子进行合理评估，具有简便、直观性强以及选择余地较大等

特点。专家打分法有其特定的方法程序和步骤。本导则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相关

权重值的基本过程大致为：选择在海冰监测预报预警、海冰防灾减灾、海冰灾害

风险管理以及海洋工程等诸多领域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各类专家；确定海冰灾害

风险的背景资料，并据此设计相关权重值的征询表格；向专家提供海冰灾害及其

风险背景资料，征询专家对相关权重值的意见；对专家意见进行分析汇总，并将

结果进行反馈；专家根据反馈意见对自己提出的权重值进行适当修正；经过多轮

征询和反馈，形成并确定代表性最好的相关权重值。

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的相关权重值，在国家和省尺度的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

区划中进行了试验验证，所获结果均较理想，基本揭示和反映出了各个不同尺度

海冰灾害风险的真实状况（详见附件）。

6、风险区划等级

目前，我国尚无确定自然灾害风险区划等级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规范。根据国

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文献提出的分级方法，结合我国海冰灾害风险管理工作的

现状，《导则》规定我国的海冰灾害风险区划按Ⅰ、Ⅱ、Ⅲ、Ⅳ四个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综述和预期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综述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河北省水文工程地质勘查院、东营市海洋环

境预报中心以及潍坊市海洋预报台等三家单位配合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先

后承担完成了国家尺度的“全国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省尺度的“河北省

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试点）和“山东省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工作，

并对《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第 4部分：海冰》（征求意见稿）进行

了试验验证。经过近 2年的试验验证，三家单位均认为本《导则》给出的评估和

区划工作程序以及各类评估和区划方法、风险等级划分标准等科学合理，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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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上述主要试验验证结论详见附件。

（二）预期经济效果

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是提高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的一项重要基础

性工作，本《导则》的制定可为我国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提供科学的技术指

导。本《导则》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各级政府更加科学、有效地开展海冰防灾减

灾工作，最大程度降低海冰灾害损失，也将大幅降低各级政府应对海冰灾害的成

本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导则》符合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协调一致。

六、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建

议

建议本《导则》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颁布实施。

七、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导则》批准后，希望能尽快颁布实施，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为

便于相关单位和部门理解和贯彻本《导则》，有关部门应在《导则》颁布实施后

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开展《导则》的宣贯工作，起草单位应对直接从事海冰防灾减

灾单位和部门的有关技术人员给予必要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同时，起草单位应在

宣传贯彻和应用中不断收集反馈意见。

附件：试验验证报告（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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